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¹这些岛、礁、沙、滩面积大都比较狭小。按其离海面的位置可分为: 滩 ( bank ) ,位于水下较深的珊瑚;暗沙 ( shoal) ,距水面较近;礁

( reef),位于水面下高潮和低潮之间的珊瑚;砂洲 ( sand cay)和岛屿 ( is land ),露出水面之上,高潮时也不能被淹没。

多边路径在解决南海争端中的作用及其构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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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 南海争端本质上是划界问题、即海洋主权权利归属问题。5海洋法公约6不完善的制度设置直接刺激了南海

争端的加剧。解决南海争端有单边、双边、多边三种路径。其中多边路径是最根本的和最重要的路径, 是解决南海

争端的最佳选择。5南海各方行为宣言6由于在性质定位、对象选择以及具体方法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陷, 故而

在国际法上无法体现出预期的影响和效果。构建合理的南海争端解决多边路径, 应当致力于争端的法律解决而非

政治宣告,直接与南海争端当事方而非东盟洽谈有关争端的解决事宜, 采取分散协议而非一揽子协议的方式进行

有关的磋商谈判,并将多边路径与双边路径适当地结合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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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自从 20世纪中后期以来,南海争端就一直困

扰着周边各国。 5海洋法公约 6 (以下简称 5公
约 6 )生效之后,这一争端更是呈现出愈演愈烈之

势。菲律宾不顾周边国家反对,于 2009年单方面

通过5领海基线法 6并将 8处有争议的南海岛礁

划为其领土的行为,不过是单边主义日趋泛滥的

冰山一角。相比之下,中国更倾向于主张依据国

际法, 结合历史与现实,通过多边路径来解决南海

争端, 2002年与东盟签订的 5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6

就充分体现了这一态度。那么, 多边路径在南海

争端的解决中究竟能够起到何种作用? 作为一种

多边路径的有益尝试, 5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6为什

么没能发挥预期作用? 怎样构建更为完善合理的

解决南海争端的多边路径? 笔者拟就这些问题做

一探讨。

一、南海争端及其国际法缘由

南海全称为南中国海,是一个半封闭的海,北

濒中国大陆和台湾,东临菲律宾群岛,南以连接西

南婆罗洲到苏门答腊的一条线为界,西南是从马

来西亚到马泰边界再到越南南端和越南南部沿

岸。南海海域南北长 1600余海里,东西宽约 900

海里, 总面积 350万平方公里。南海共包含 230

多个岛、礁、沙、滩。
¹
南海诸岛主要分为东沙、中

沙、西沙、南沙四个岛礁群。目前东沙群岛由中国

台湾军队驻守;中沙群岛主要被菲律宾实际控制;

西沙群岛由中国大陆控制; 南沙群岛由各国分别

控制,其中中国大陆实际控制岛礁 7个,中国台湾

2个,越南 29个,菲律宾 8个, 马来西亚 5个, 文

莱 2个, 印度尼西亚 1个。各国的主权要求在诸

多岛礁上存在重叠,其中南沙群岛尤甚。近年来,

南海一直处于不稳定且容易引发冲突的状态。
[ 1]

南海问题主要涉及海洋划界问题和海洋资源开发

问题, 但本质上是划界问题、即海洋主权权利归属

问题。

南海问题原本并不存在, 该海域很早就由中

93

    2010年 7月
 第 4期 (第 25卷,总第 130期 )

法 学 论 坛

Lega lForum
           

Ju.l , 2010   
No. 4( Vo.l 25, Se r. No. 130)



国管辖。公元 800年以后的唐、宋、元代, 中国人

就命名了南海诸岛,在之后历代航海图上都有南

海诸岛的明显标志。明、清时代,南沙群岛划归琼

州府万州管辖, 并被列入我国版图。 1945年的

5开罗宣言6和 5波茨坦公告 6等国际文件明确规

定把被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,其中即包

括南海诸岛。1946年,中国政府派员赴南沙群岛

接收, 在岛上举行了接收仪式并立碑纪念。 1947

年,中国内政部重新命定南海诸岛全部岛礁沙滩

名称, 共 119个。此后 20多年间, 几乎看不到南

海周边国家对中国在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行使

主权提出异议的情况。但随着南海地区资源勘探

的深入以及国际海洋法的发展, 这一区域逐渐成

为周边各国争夺的对象。 20世纪中后期以来, 南

中国海周边诸国开始陆续对南海诸岛提出所谓

/主权0要求并逐步实际控制了某些岛礁。尽管

实在国际法对此缺乏具体规定, 但各国千方百计

地提出各种可能的依据来证明其主张的合法

性。¹ 而之后 5公约 6的通过和生效, 更是进一步

刺激了南海争端的加剧。

这其中最直接的原因,就在于 5公约 6从国际

条约法的角度, 正式设立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

制度, 然而这些新设制度具有明显缺陷。按照

5公约6的规定,南海上的弹丸小岛尽管本身价值

有限, 但只要证明其能够维持人类居住或经济生

活,即便是岩礁也可以拥有其自己的领海、毗连

区、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, 这不仅能够拓展国家管

辖范围, 而且能够获得相应水域资源的开采权。

这种制度旨在让每个国家的海洋权益都得到尽可

能的保障和延伸,其出发点无疑是好的,但其显然

没有考虑到亚洲、尤其是东南亚海域的特殊地理

环境, 从而为周边国家之间巨大而频繁的利益冲

突埋下了隐患。加之有的周边国家意图滥用 5公
约 6的规定, 在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岛礁强行据守,

以扩大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并蚕食原属公海或他

国管辖范围内的传统航道和渔区, 这就更使得南

海争端愈发激化。正是基于上述原因, 5公约6刚

刚制定出来的时候就有学者撰文指出,海洋法的

规定本身已在亚洲引起了类似敌友之间的新争

端,在亚洲没有一个国家声称的大陆架界限或划

出的 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不会与其他国家的声称

造成冲突;有些在 20世纪 50年代难以想象的冲

突,仅由于海洋法的规定而发生,例如被数百海里

水域分隔的印尼与越南, 现在却在纳土纳群岛北

部出现了大陆架的重叠声称; 在南中国海众多岛

屿的领土争端亦因海洋法的实行而加剧, 原因是

这些岛屿都可以用来声称专属经济区。
[ 2]
而事实

证明上述说法并非杞人忧天: 在过去的 20多年

里,所有东亚沿海国都宣称拥有 200海里的专属

经济区和大陆架, 从而致使这片海域成为了角斗

场,对立国家之间的争端严重影响了其相互之间

的关系。
[ 3]

而与此同时, 5公约6作为上述现象的始作俑

者,却不能为纷争中的南海周边各国提供一个现

实可行的解决方案。因为 5公约 6注重的是设置

新的海洋制度, 而不是为这些新的制度所引发的

划界争端解决提供法律依据。关于海岸相向或相

邻国家间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的划界, 5公约6第

74条和第 83条仅规定要依据国际法, 通过当事

国的协议、谅解、合作以及合理的过渡安排,求得

公平解决。正如田中所批评的, 这两条规定缺乏

具体性、未提及任何划界方法, 且作为其核心内容

的 /公平解决 0意思极为模糊, 故而对解决具体问

题毫无用处。
[ 4]
此外, 5公约 6既未对 /岛屿0与 /岩

礁 0做出清晰界定,也未阐明 /维持人类居住或其

本身的经济生活 0的具体标准。形象地说, 就是

5公约 6只管 /画饼 0, 理论上这块饼是很大的, 各

国都能得到尽可能大的一份; 但是 5公约 6不管

/分饼 0,而实际上亚洲的海域根本不够周边国家

分的, 于是各国就唯有求诸于自力救济了。

由此可知, 5公约 6许诺给予成员国诸多的海

洋权益,但却没有为成员国具体分割这些海洋权

益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和依据。这种不完善的制

度设置的后果就是,一旦有关海域不够海岸相向

或相邻国家分割, 就势必会引发持久而激烈的争

端。在南海,情况正是如此,同时由于这里涉及到

好几个海岸相向或相邻的国家或地区,故而局势

越发错综复杂。

二、南海争端解决的国际法路径选择

欲解决错综复杂的南海争端,在国际法上有

三种路径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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¹比如,菲律宾于 1956年依据 /邻接 ( Propinqu ity)原则 0提出,南沙的一些岛群包括南威岛、太平岛应当属于菲律宾, 因为它们邻接菲律

宾;于 1978年依据/发现 (D iscovery)原则 0,将南沙群岛的大部分岛礁及其附近海域宣布为 /菲律宾的主权范围 0。



第一种是单边路径, 即由有关国家采取单方

面的措施来达到划定自身海洋疆界以及有关权

益。从理论上说,单边路径并不一定都是违反国

际法的。只要是依据一般法律原则所做出的单方

法律行为,就是符合国际法运行模式的、在国际法

上能够成立的单边路径, 并且此种单边行为通常

能够得到其他有关当事国的积极回应。
[ 5 ]
但在实

践中, 很多国家在争端中所采取的单方面措施,往

往都是片面强调本国利益、伤害他国利益的 ) ) )

正如前面提到的菲律宾的例子那样。因此在司法

实践中国际法院对单边路径是基本上持否定态度

的。小田滋法官指出,即便是在 5公约 6极不完善

的、甚至可以说是 /没有规则 0的划界规则中, 也

仍然体现出一项明确的态度,那就是:单边划界主

张在国际法上不被视为有效。
[ 6]

实际上,单边主义的做法对于有关争端的解

决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, 因为采取单边措施仅仅

意味着将本国的海洋权益主张在国内法上明确表

示出来而已,而在国际层面,各国仍然各执一词、

互不相让,现状依旧没有得到改变。加之考虑到

南海海域的自然属性 ) ) ) 沿海相向或相邻的国家

较多, 岛礁数量多、面积小、分布不规则,有大量的

岛礁牵涉到两个以上国家的主权要求 ) ) ) 即便是

某一个国家愿意通过采取符合一般法律原则的单

方面行为 (甚至包括做出一些让步 )来解决有关

的划界争端,其他国家也不会因此而停止争执。

可见,基于5海洋法公约 6的态度以及南海争

端的特性,单边路径显然是走不通的。

第二种是双边路径, 即由两个争端当事国通

过协商、谈判和议定条约等方式来确定双方之间

的海洋疆界以及海洋权益的归属。有关国家若能

够就南海划界以及有关权益归属问题达成双边的

协议、谅解或者过渡安排, 显然是 5公约 6所倡导
和鼓励的。而在这方面也确实有成功的例子:

2001年中国和越南达成 5关于在北部湾领海、专

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 6, 基本解决了北
部湾海洋划界和权益归属纠纷。¹

但是,就南海划界问题而言,北部湾划界的成

功,仅仅是个案。因为北部湾仅涉及中越两个当

事国, 这在南海争端中并不多见;而且两国在缔约

过程中都表现了充分的善意, 并未滥用 5公约6的

有关规定。反观整个南海海域, 其地理情况异常

复杂, 很多岛礁都与两个以上的国家相向或相邻,

各国海洋权益呈现出犬牙交错的状态。这就意味

着,即便某两个国家能够就某些岛礁以及相关海

域的归属达成协议,也很可能遭到其他国家的反

对;只有在某些特定的、仅涉及两个国家的海域

内,才能采取这种路径。更何况,不能排除两个国

家滥用 5公约 6的规定,擅自达成侵害第三国权益

的、不公平的协议的可能性。

可见,基于南海争端的特性,尽管双边路径可

能适合解决部分特定海域的划界和权益归属争

端,但却远不足以解决整个南海海域的划界和海

洋权益归属问题。

第三种是多边路径, 即由两个以上的争端当

事国通过协商、谈判和议定条约等方式来确定有

关海洋疆界以及海洋权益的归属。应该说, 这种

方式不仅是 5公约 6所倡导和鼓励的, 而且对南海

这样形势较为复杂的海域划界问题的解决有着非

常明显的好处。这不仅有利于覆盖所有当事国之

间的所有争议点、真正做到定纷止争,而且有利于

尽可能排除不公平的情况、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平

解决。

多边路径的具体落实方法有两种。一种是一

揽子协议的方法, 即指涉及争端的全体国家就整

个争端的解决达成一揽子协议; 另一种是分散协

议的方法,即指在争端所涉及的区域内达成多个

协议, 每一份协议只需由特定区域内所有牵涉在

内的争端当事国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即可, 其他

不牵涉在内的国家不必参与, 并且每一份协议都

不需要涵盖特定区域内的全部争端议题, 而可以

仅就部分议题达成一致。显然, 一揽子协议的方

法可以起到一劳永逸的效果, 但是其实施并不现

实。因为在巨大的海洋权益面前, 很难想象这些

当事国能够克服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重重压

力,就整个争端的解决达成一揽子协议。而分散

协议的方法尽管成效没有那么显著,但却更为可

行。因为在特定海域内就特定事项与特定当事国

达成一致,显然比在整个南海就全部争议点与全

体争端当事国达成一致容易得多。而先在争议较

少的海域就某些容易解决的问题 (如资源开发问

题 )达成一致, 避免各方始终处于僵持不下的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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¹该协定基本上按北部湾的中心划界,在北纬 20度以北中方让出海域 A给越南,在北纬 30度以南越方让出海域 B区域给中国,双方按

各 1 /2的比例分割北部湾;双方在北纬 20度以南设立一个共同的渔业区,有效期 12年。



态,对于争端的逐步解决也是有好处的。当然,不

管采用何种具体方法,我们都可以肯定,多边路径

是解决南海划界问题最根本的和最重要的路径,

只有诉诸多边路径才能真正而全面地解决南海争

端。

因此,在南海争端的解决上,多边路径是最佳

的选择;但考虑到现实的复杂性,可以将多边路径

和双边路径结合起来, 以力求南海争端得到妥善

解决。

三、5南海各方行为宣言6的国际法效力

中国倾向于通过多边路径来解决南海争端,

这一态度最为明显的表现,就是 2002年与东盟签

署 5南海各方行为宣言6 (简称5宣言6 )。5宣言 6

确认中国与东盟致力于加强睦邻互信伙伴关系,

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。 5宣言 6强调

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, 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有关

争议。在争议解决之前,各方承诺保持克制,不采

取使争议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行动, 并本着合作与

谅解的精神,寻求建立相互信任的途径,包括开展

海洋环保、搜寻与求助、打击跨国犯罪等合作。

5宣言6的核心条款是第 4条和第 5条。第 4

条规定: /有关各方承诺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,

包括 1982年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6, 由直接有关

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, 以和平方式解

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, 而不诉诸武力或以

武力相威胁。0第 5条规定: /各方承诺保持自我

克制, 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、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

稳定的行动,包括不在现无人居住的岛、礁、滩、沙

或其它自然构造上采取居住的行动,并以建设性

的方式处理它们的分歧; 在和平解决它们的领土

和管辖权争议之前,有关各方承诺本着合作与谅

解的精神, 努力寻求各种途径建立相互信任

, ,0有学者评论道, 该 5宣言 6是历史上第一个

关于南海问题的多边政治文件, 在各国围绕南中

国海问题之解决所进行的努力中具有里程碑式的

意义。
[ 7 ]
的确,这是中国致力于通过多边路径, 解

决或者缓解南海争端的积极尝试。中方在 5宣

言 6的谈判和签订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,

并对5宣言6促进中方所倡导的 /搁置争议、共同
开发0寄予厚望。但之后的现实确实令人遗憾,

5宣言 6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,中国在 5宣言 6中所

释放出的善意并没有得到有关国家的积极回应。

/保持自我克制, 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、扩大化和

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 0的各方承诺基本上是一

纸空文,而有关各方在 5宣言 6签订之后的所作所

为,更是与上述承诺大相径庭。¹

笔者认为, 5宣言 6作用的落空, 主要是由于

其缺乏国际法上的效力。尽管中国具有足够的践

履 5宣言6承诺的善意, 但周边各国视其为无物,

它们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各自利益,不仅不予遵

守反而变本加厉地反其道而行之, 其后果自然可

想而知。那么, 5宣言 6缺乏国际法上效力的具体

原因何在呢?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:

第一, 5宣言 6本身的定位就不是一份国际法

律文件。尽管 /宣言 0这一称谓也时常被用作条

约的名称, 但是在这里, 5宣言 6显然不满足构成

国际条约的要件。众所周之, 欲构成一项国际条

约,需要满足形式和实质两方面的要件。多边条

约的形式要件通过包括谈判、议定约文、签署、批

准 (或者加入,但此处不存在加入的情况 ) , 其中

批准的程序是尤其重要的, 因为除非有明确的相

反的规定,条约只有被批准之后才能对有关国家

正式生效。
[ 8 ]
而5宣言6仅仅得到了各国外长或特

使的签署,并没有得到各国的批准, 故而在形式上

达不到构成条约的标准。条约的实质要件是指各

国代表具备缔约权、各国切实达成了合意且有关

规则不违反强行法。
[ 9]
显然, 在 5宣言 6中各国并

未切实达成解决南海争端的合意。 5宣言 6中不

仅丝毫没有体现出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, 相反通

篇都是含糊其辞、缺乏明确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

的说法。各国在 5宣言 6中所承诺遵守的,不过是

以 5联合国宪章6、5公约6为代表的业已存在的一

般性国际法规范, 这对于明确各国在南海的具体

权利义务毫无用处。各国在 5宣言 6中所承诺履

行的, 不过是保持克制并且不采取有争议的行动、

努力建立相互信任、可探讨或开展合作、在协商一

致的基础上朝最终达成该目标而努力等选择性、

或然性的事项, 这其中根本看不出任何具体权利

义务规范的存在。

当然,即便不构成正式的国际条约,只要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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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弹丸礁和光星仔礁宣示 /主权0,其国内媒体甚至公然鼓吹东南亚国家形成一个 /南沙利益集团 0与中国就南海问题展开争夺, ,



国家愿意用其来调整国际关系, 诸如此类的国际

文件仍然可以发挥法律依据的作用 ) ) ) 就像

1948- 1995年5关贸总协定 6作为仅仅得到各国

签署的 /行政协定 0而被 /临时适用 0一样。但是
事实上,南海争端当事各国并不愿意在 5宣言6中

明确什么具体权利义务关系或者解决具体争议的

做法并对其予以适用,相反,早在其磋商过程中各

国就已经明确其性质是 /旨在促进睦邻友好和地
区稳定的政治文件,而不是解决具体争议的法律

文件0。¹ 诚然,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, 包括中国在

内的各争端当事国,多数都不打算在眼下就解决

棘手的主权归属问题,但即便只是解决、甚至只是

部分解决资源开发问题 (就像中国所主张的 /搁

置争议、共同开发0那样 ), 也需要达成权利义务

明确的、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文件。仅靠朝令夕

改的政治承诺,是无法真正解决南海争端的。

可见, 5宣言 6的定位不是一份国际法律文

件,而至多是一份国际政治文告; 5宣言 6不具备
国际法上的拘束力,其承诺的落实完全依赖于有

关国家的道德水准和各国之间的政治博弈。这样

一来, 有的国家纯粹从本国利益出发, 一边签署

5宣言6一边采取各种使争议复杂化、扩大化的措
施,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第二, 5宣言 6在磋商和签署对象的选择上存

在缺陷。尽管上面论证了 5宣言 6缺乏国际法上
的拘束力,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其价值的贬损。

因为正如学者们所纷纷指出的, 5宣言 6虽然不是

一个责任条约, 而是各方表现他们和平解决争端

愿望的一种方式,但它能使各方在将来比较顺利

地达成更详细的协议;
[ 10] 5宣言6为对南海岛礁和

海域提出声称的国家将来进行有关领土问题的谈

判,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构架。
[ 11]
因此,如果使用

得当, 5宣言 6就有可能转变成为订立相关条约的
框架, 或者至少成为相关法律文件产生的前期准

备。

但这里有一个前提, 就是与中国磋商和签署

5宣言6的对象能够直接转化为谈判和订立有关

条约的对象。然而,中国在5宣言6中的对象恰恰

不具备这种特点。因为其磋商是以中国为一方、

以东盟为另一方进行的, 其签署也是由这两方在

2002年金边东盟首脑会上完成的; 尽管当时每个

东盟国家的代表都在 5宣言 6上面签署了自己的

名字, 但5宣言6在开头就说得很清楚: /中华人民
共和国和东盟各成员国政府, ,谨发表如下宣言

, ,0虽然可以肯定, 东盟是对南海问题具有重

要影响的一个区域性国际组织, 但其毕竟不等于

其成员国本身。即便是依据 2008年生效的5东盟

宪章6,东盟的职能也不过是促进成员国在经济、

安全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合作, 并强化涉及东盟共

同利益事宜的磋商机制而已; 东盟不具备任何采

取强制措施的能力,其决议的实施依靠各成员国

的自觉。从中明显可以看出, 东盟不能代替成员

国行使谈判、缔约和划界的职能,东盟所签署的法

律文件对其成员国没有拘束力。

退一步说, 即便假设日后中国与东盟以 5宣

言 6为基础进一步达成了国际条约或者行政协

定,东盟各成员国仍然可以不适用该条约或协定。

因为既然缔约方是东盟, 那么其成员国作为独立

的国际法主体就不承担履行条约的义务, 而由此

引发的国际责任也只能由东盟这个国际组织承

担,不履行该条约的成员国最多只需要退出东盟

而已, 并不需要承担任何违反条约的国际责任,强

制执行条约或协定更是无从谈起。更何况, 与东

盟谈判不仅不会比与有关各国谈判更加轻松和高

效,甚至可能出现有关国家以东盟为平台联手对

付我国的尴尬局面。

可见,若要让 5宣言 6具有更大的法律意义,

若要让未来的缔约谈判更加有效, 就应当直接以

那几个与中国在南海发生争端的当事国为磋商和

签署对象。

第三, 5宣言 6所采取的这种一揽子协议的方
法不具有可行性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,过去中

国在南海问题的处理上较多的倚重双边协商, 上

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后,其似乎更倾向与东盟达成

整体共识。
[ 12 ]
而 5宣言6恰恰就是这种 /整体 0思

维的产物。尽管其规范还非常粗糙和含糊, 但是

其体现的价值取向,就是以一揽子的方式,一劳永

逸地解决南海争端问题。

但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, 这种方式在南海问

题上并不具有可行性。南海地理情况的复杂势必

导致划界牵涉众多国家, 而这些国家虽然名义上

结合在东盟这个松散的联盟中, 但实际上其并非

是一条心,甚至可以说是 /各怀鬼胎 0的。这些国

家无论是在具体国情、与中国的关系、还是在谈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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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期方面都是有很大差别的, 他们之间的矛盾和

分歧相当之多。别的不说,仅仅在 5宣言 6适用的

地域范围上,有关各国就分歧明显:例如,马来西

亚认为 5宣言 6覆盖的地区必须被限制在西沙群
岛和南沙群岛, 5宣言 6不应使用 /南海争端区域 0

等字眼,因为 /争端区域0本来就是马来西亚历史

上声称的领海; 印尼提出不应把争端扩展到纳土

纳地区;越南提出有必要把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

争议的解决和越南主权与管辖权下的南海和大陆

架的防御问题区别开来, 并认为南海有部分不属

于争议区。
[ 11 ]
由此可以想见, 要让这些国家冲破

重重分歧、最终就划界问题达成一致,是多么地困

难! 5宣言6所体现的这种 WTO式的一揽子协

议¹的取向,是多么的乌托邦!

更为可行的做法, 应当是采取分散协议的方

式,即将南海争端海域划分为几片海域,再针对每

片海域的特点, 与其他争端当事国展开磋商并逐

步达成协议;先争取解决相对容易的资源开发问

题,再争取解决海洋主权归属与具体划界的问题。

如此化整为零、先易后难、循序渐进, 不失为解决

南海划界问题的现实途径。

总之, 5宣言 6在性质定位、对象选择以及具
体方法等方面,都存在一定的缺陷,故而其在国际

法上体现不出预期的影响和效果。

四、构建更为合理的南海争端解决多边路径

既然5宣言 6这一多边路径的尝试被证明是

不成功的,那么应当如何依据国际法、构建一个更

为合理的南海争端解决多边路径呢? 笔者认为,

至少应考虑以下几点:

第一,致力于争端的法律解决而非政治宣告。

政治宣告或承诺是国际政治博弈的产物, 是多变

的、不稳定和不可预期的。而我们所希望看到的

南海争端解决框架,不管是仅仅包括资源开发问

题还是同时包括主权归属问题,都应当是明确的、

稳定的和可预期的。这就意味着, 如果有关的谈

判不致力于争端的法律解决、不达成有拘束力的

协议的话,就不可能得到我们所想要的结果。因

为即便达成的政治文件的说辞再动听,也不过是

短暂的、表面的和谐, 瞬间就会被毫不费力地打

破。因此,有关的谈判必须致力于从法律上定纷

止争, 将各方的权利义务明确下来。在具体操作

过程中,可以先从相对容易的资源开发问题入手,

争取先在这方面达成协议; 然后再结合历史与现

实,依据国际法磋商解决主权归属和具体划界问

题。

第二,直接与南海争端当事方而非东盟洽谈

有关争端的解决事宜。尽管近年来,中国与东盟

的交流与合作日渐紧密, 中国 ) ) ) 东盟自由贸易
区也于 2010年正式建立了, 但这并不意味着, 中

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所有问题都适合在中

国 ) ) ) 东盟的框架内来解决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
的背景下,贸易问题确实是最容易沟通的;但是在

全球资源紧缺、人口膨胀、土地和海洋日益稀缺的

背景下,凡是涉及到领土和资源及其相关权益的

问题, 都动辄牵涉国家根本利益,故而也最难以沟

通。因此,后一类问题至今仍然由国家自己把握,

这不仅在东盟, 就算是在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

中也是如此。归根到底, 东盟根本没有权力来决

定成员国的海洋划界以及相关权益归属问题, 与

东盟来谈这个问题,无异于缘木求鱼。当然,我们

也不否认,东盟可以作为一个第三方交流平台,让

中国和其他争端当事国在其中充分地沟通交流并

为此提供调解或斡旋服务, 但是其作用也仅止于

此。与此同时, 我们还要避免在这个平台上出现

有关东盟成员国联合起来对抗中国的不利态势,

相反, 每一个争端当事方都具有独立的立场、观点

和地位,承认这一点, 并不会让有关的协商变得更

加复杂。无论如何,不能将东盟作为当事方来洽

谈南海问题。

第三,采取分散协议而非一揽子协议的方式

进行有关的磋商。一揽子协议的方式并不适合用

于解决南海争端。在相关的多边磋商和谈判中,

应当采取分散协议的方式, 即区分不同的海域并

争取与有关当事国达成协议, 先争取就相对容易

的资源开发问题达成协议, 再争取就海洋主权归

属和划界问题达成协议。这是一个化整为零、先

易后难、循序渐进的过程。其中在区分不同海域

的时候,可以采用传统的东沙、中沙、西沙、南沙海

域的划分方式,也可以采用其他可行的方式;其中

对于争议较少的东沙和西沙海域可以争取先予解

决,而对于争议最多的南沙海域则可以留待以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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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主权和海洋资源归属问题的谈判阻力有着天壤之别。



解决。毋庸质疑,率先解决部分区域、部分问题上

的争端,将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,有助于促进整个

南海争端的全面解决。

第四,将多边路径与双边路径适当地结合起

来。尽管多边路径乃是解决南海争端最根本和最

重要的路径,但现实国际政治局势的复杂性,使得

仅仅依靠多边路径来解决所有问题变得不太可

能。加之一揽子协议的方式又不现实,故而在分

别与周边有关国家磋商谈判的过程中,就应适时

地考虑采用双边路径,处理某些仅仅涉及两个国

家的、解决条件比较成熟的争端。在这方面,中国

和越南在北部湾的划界协定已经做出了榜样。因

此,在保障公平性的前提下,只要在某些海域内、

某些问题上能够达成双边协议, 就应尽可能地促

使此类协议的达成,这将极大地有助于其他南海

海域划界与资源开发问题的解决。多边路径与双

边路径的结合, 势必最大限度地挖掘南海争端和

平解决的潜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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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b ject:M ultila tera l Approach in the South Ch ina Sea D ispu te Settlem ent: E ffects and Its Constructions) ) ) W ith Respect to the

Dec lara tion on the Conduct o 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

Author& un it: LUO Guo- qiang( Institute o f In ternational Law, Wuhan Un ive rsity, Wuhan H ube i 430072, Ch ina)

Abstrac t: The disput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essentia lly a de lim itation issue, .i e. the ownersh ip o fm ar itime sovere ign righ ts.

There are three approaches to so lve the dispu te in the South Ch ina Sea: un ilatera,l b ilatera l and mu ltilatera,l am ong them the

mu ltilatera l approach is them ost fundam enta l and most im portant way to so lve the prob lem and is our best cho ice. Due to its de2

fau lts in the identification o f its nature, the cho ice o f signing party and of specific m ethods, the Dec 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 f

Pa rties in the South Ch ina Sea bare ly showed an tic ipated e ffects or results in interna tiona l law. To construc t am ore rationa l and

perfect mu ltilatera l approach to settle the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 ina Sea, w e should be comm itted to settle the d ispute through

legal m ethods but no t po litica l announcem en ts; nego tiate w ith the re lative par ties at d ispute d irectly but not through assoc ia tion o f

sou theast asian na tions; try to achiev e severa l separa ted ag reem ents on the South Ch ina Sea issues but no t a package of ag ree2

m ents; try to comb ine them ultilatera l and b ilateral approaches in ar ight w ay.

K ey words: multilatera l approach; d 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; theDeclaration on theConduct o 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 ina Se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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